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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司法部信息中心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钱煌贵、孙年峰、卞新伟、施少培、杨旭、孙维龙、陈晓红、孙其然、张清华、

王楠、王雅晨、叶瑞仁、王中阳、郭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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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上可见指印一次性捺印鉴定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文件上可见指印一次性捺印鉴定的原理和依据，规定了检验方法、检验步骤和鉴定意

见。 

本文件适用于司法鉴定领域痕迹鉴定中的文件上可见指印一次性捺印的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235—2018  文件材料鉴定技术规范 

SF/T 0102—2021  文件上可见指印形成过程鉴定技术规范 

SF/T 0142—2023  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235—2018、SF/T 0102—2021、SF/T 0142—20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

件。 

 

一次性捺印  continuous pressing 

同一人同一手指一次蘸墨连续捺印形成两枚或两枚以上指印的过程。 

[来源：SF/T 0142—2023，3.19] 

 

印面特征  feature of fingerprint surface 

手指蘸墨捺印过程中，手指表面的墨迹浓淡分布和墨迹区域边界在指印上的形象反映。 
注： 包括积墨特征、漏白特征和边缘特征等。 

3.2.1  

积墨特征  paint stacking of fingerprint surface 

蘸墨时手指表面墨迹相对较多处的形态在指印上的形象反映。 
注： 非手指固有皮纹形态的形象反映。 

3.2.2  

漏白特征  paint leaking of fingerprint surface 

蘸墨时手指表面墨迹相对较少或无墨迹处的形态在指印上的形象反映。 
注： 非手指固有皮纹形态的形象反映。 

3.2.3  

边缘特征  marginal morphology of fingerprint surface 

捺印时手指表面墨迹与客体表面接触的区域边界的形象反映。 

 

定位点  basic point 

基点 

指印鉴定时鉴定人员所选取的明显的、可靠的特征点。 
注： 用以确定其他特征的相对位置。 

[来源：SF/T 0142—2023，3.18] 

 

检材  questioned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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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鉴定的可疑文件。 

[来源：SF/T 0102—2021，3.10] 

 

检材指印  questioned fingerprint 

检材（3.4）上需要鉴定的指印。 

[来源：SF/T 0102—2021，3.11] 

4 原理和依据 

蘸墨时，手指表面色料的浓淡分布和区域边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随机性，难以完全

再现；按捺时，手指表面色料的浓淡分布和区域边界客观地反映在指印上，表现为印面特征；同一人同

一手指一次蘸墨捺印形成的两枚或多枚指印，墨迹量规律性减少，印面特征的位置和形态基本不变。印

面特征具有特异性、反映性和稳定性，可以通过检验两枚或多枚指印的印面特征，确定其是否一次性捺

印形成。 

5 检验方法 

宏观检验 

通过目测或借助放大镜，对两枚或多枚指印的墨迹总体浓淡分布、留印部位、边缘轮廓及明显的积

墨特征、漏白特征等进行观察和分析。 

显微检验 

通过显微镜等放大设备，对两枚或多枚指印中的细小的印面特征、纹线细节特征及其他痕迹等进行

检验和分析。 

重叠检验 

通过具备重叠比对功能的图像软件，对两枚或多枚指印的边缘轮廓等印面特征的重合情况进行观

察和分析。 

光学检验 

通过视频光谱仪，对纹线浅淡、模糊、污染、字迹覆盖、墨迹/油迹洇散及光谱特征等情况进行检

验和分析。 

理化检验 

通过分析仪器，对两枚或多枚指印的墨迹材料的理化特性进行检测和分析。 

实验分析 

根据两枚或多枚指印所反映出的特点，通过模拟实验对两枚或多枚指印上难以确定的一次性捺印

相关特征进行检验和分析。 

6 检验步骤 

分析确定需检指印 

6.1.1 根据鉴定要求和鉴定目的，了解检材指印相关情况。 

6.1.2 审核送检材料，分析确定需进行一次性捺印鉴定的指印，作为需检指印。 

对需检指印的分别检验 

6.2.1 按 SF/T 0102—2021的规定，检验需检指印是否捺印形成。 

6.2.2 选择合适的方法，检验需检指印上明显、可靠的印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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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需检指印的比较检验 

6.3.1 比较需检指印间的墨迹总体浓淡分布及留印部位。 
注： 一次性捺印依次形成的两枚或多枚指印，其相同部位墨迹量一般呈逐级递减的规律性变化。 

6.3.2 比较需检指印间印面特征的位置和形态，技术要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寻找印面特征周围的纹线细节特征作为定位点； 

b) 通过与定位点的距离、方位和相隔线数等比较，确定印面特征的位置； 

c) 若纹线模糊，通过多个印面特征的相互位置关系比较相对位置； 

d) 确认印面特征位置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进行形态比较。 

6.3.3 必要时，将需检指印重叠进行比较，检验和分析边缘特征、积墨特征和漏白特征在位置和形态

方面的符合程度。 

6.3.4 必要时，制作样本指印，通过需检指印与样本指印的比较，区分印面特征和手指表面固有特征。 

6.3.5 必要时，按照 GB/T 37235—2018的规定，进行需检指印墨迹的理化性质检验，分析是否同种类

色料形成。 

6.3.6 必要时，进行模拟实验，检验和分析需检指印上难以确定的一次性捺印相关特征。 

6.3.7 按照 SF/T 0142—2023 第 9章的规定制作特征比对表，准确、充分地标识印面特征。 

综合分析 

6.4.1 对需检指印间墨迹总体浓淡分布的变化、印面符合特征和差异特征总体价值进行综合评断，对

非本质性差异特征进行合理解释，并按照第 7 章的规定形成鉴定意见。 

6.4.2 与鉴定有关的情况应及时、客观、全面地记录，使鉴定过程和结果具有可追溯性。 

7 鉴定意见 

认定一次性捺印的，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 需检指印间对应留印部位的墨迹总体浓淡分布呈逐级递减的规律性变化； 

b) 需检指印间的印面符合特征总体价值高，其特征总和充分反映了同一人同一手指一次蘸墨捺

印的特点； 

c) 需检指印间没有本质性的差异特征，非本质性差异特征能得到科学合理的解释。 

认定一次性捺印的，鉴定意见可表述为“检材 1指印、检材 2指印……是同一人同一手指一次蘸

墨捺印形成。”可针对鉴定要求进一步明确，如“检材 1指印、检材 2指印……不是其文件标称时间间

隔分别捺印形成，而是一次性捺印形成。” 
注： 鉴定实践中，一次性捺印鉴定一般作为指印同一性鉴定和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等鉴定要求的内在部分。 

示例1：指印同一性鉴定中，若检材指印不具备同一性鉴定条件，但送检材料中存在与检材指印一次性捺印的指印，

且该指印具备同一性鉴定条件，则先进行一次性捺印鉴定再进行同一性鉴定，进而间接对检材指印出具鉴定意见。 

示例2：文件形成时间鉴定中，若两份检材落款日期时间间隔较长，但两份检材落款处指印为一次性捺印形成，则认

为两份检材上的指印非标称日期分别形成。 

 

 

 


